兽用易制毒化学品等特殊管制兽药管理明白纸
[bookmark: _GoBack]一、兽用特殊管制药品的定义与分类 兽用特殊管制药品是指因其特殊药理作用、潜在滥用风险或公共安全危害而受到国家严格监管的兽药品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兽用易制毒化学品：指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兽药原料或化学配剂，分为三类管理 
第一类：可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如麻黄素类物质、麦角新碱等） 
第二类：可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如苯乙酸、醋酸酐、高锰酸钾等） 
第三类：其他可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如甲苯、丙酮等） 
2.其他特殊管制兽药： 兽用麻醉药品（如塞拉嗪、替来他明等） 兽用精神药品 兽用毒性药品 兽用放射性药品 
二、经营许可与资质要求 
1.经营许可：经营兽用特殊药品必须取得《兽药经营许可证》，且许可证经营范围需明确标注"兽用特殊药品"及具体类别 
2.资质条件： 需配备专用仓库或专柜，符合国家防盗、防火标准 需建立双人双锁、专用账册、单独处方等管理制度 管理人员需经专业培训，熟悉药品特性和应急处理措施 
三、采购与销售管理 
1.采购来源：必须从省级以上兽药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兽药批发企业购进 
2.销售控制： 兽用麻醉药品和一类精神药品需凭"麻醉兽药购用印鉴卡"销售，仅限供应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严禁向个人销售第一类、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现金交易（个人购买特定药品制剂除外） 
3.记录要求： 建立完整的购销台账，记录品种、数量、流向等信息 处方保存至少5年 
四、储存与保管要求 
1.储存设施： 专用仓库需配备防盗门、监控设施和与公安机关联网的报警装置 需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要求，与生活区保持安全距离 
2.分类存放： 不同性质药品需分类存放，严禁与禁忌物料混存 剧毒化学品需单独存放，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 
3.包装标识： 包装需标明产品名称、化学分子式、成分及危害特性 需实行"一书一签"制（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五、使用规范与限制 
1.使用原则： 仅限用于畜禽医疗、教学和科研用途 严禁以兽用名义供人使用 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 
2.使用管理： 需凭兽医处方使用 领用量一般不超过三天用量，多余物料及时退库 使用场所需配备防护用品和解毒物品 
六、法律责任与处罚 
1.违法后果： 非法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将面临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触犯刑法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举报制度： 国家鼓励举报违法行为，对举报属实者给予奖励 举报渠道：公安机关或农业农村部门 *本明白纸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编制，具体执行请以最新法规和主管部门要求为准。* 

